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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反馈意见披露相关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390号）》等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的要求，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包钢股份” ）针对有关内容披露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一）公司本次交易和已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

公司本次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对象为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 ）、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基金” ）、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家盈” ）、上海六禾

丁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六禾” ）、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资

产” ）7家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计划收购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以及尾矿库资产，本次发行及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进行披露。

公司及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已就本次发行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决策程序并取

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发行的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1、2013年12月11日，包钢集团召开2013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股东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并认购股份的议案》。

2、2013年12月29日，包钢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3、2014年3月13日，包钢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4、2014年3月21日，内蒙古国资委出具《关于包钢（集团）公司与包钢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暨包钢股份非公开

发行股票收购相关资产有关事宜的批复》（内国资产权字[2014]63号），同意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收购包钢集团拟转让的资产，包钢集团以不超过174.08亿元现金认购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

票。

5、 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对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审

议，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经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质条件，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实质条件。

（二）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根据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出具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包头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2014） 第0081

号），截至2013年9月30日，本次拟收购的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以及尾矿库资产的评估值为2,900,996.00万元，根据本次交易情况，相关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包钢股份 拟收购资产 交易价格 比例

2012.12.31

资产总额

6,375,937.15 2,900,996.00 2,900,996.00 45%

2012.12.31

资产净额

1,295,625.70 2,900,996.00 2,900,996.00 224%

2012

年营业收入

3,693,360.60 - - -

2013.12.31

资产总额

8,792,414.17 2,900,996.00 2,900,996.00 33%

2013.12.31

资产净额

1,891,943.38 2,900,996.00 2,900,996.00 153%

2013

年营业收入

3,777,042.02 - - -

注：本次拟收购的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为与选铁相关的生产性资产，为非独立经营核算的法人实体；包

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尾矿库资产均未投产。 未能对营业收入指标进行比较。

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分别为1,295,625.70万元、1,891,

943.38万元，本次交易的金额为2,900,996.00万元，超过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净资

产的50%，且超过5,000万元，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

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于尾矿资源评估测算的相关说明

1

1

注：适用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4）第0081号）

（一）关于尾矿资源开发产品中铌精矿、硫精矿产品价格的预测依据，同时结合铁精矿、稀土精矿、铌精矿、

萤石精矿、硫精矿相关现货产品当前市场报价及价格走势补充披露产品销售价格预测合理性的说明

铌精矿（品位5.00%）、硫精矿（品位40.00%）在尾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中，所占的价值比例微小（铌精矿、

硫精矿收入合计占总收入的0.4%）。

其中，5%铌精矿并无市场成交价，根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2013年以来，上海≥99%铌现货价格80-82.5万元

/吨，江西铌铁（FeNb60-A）近期市场均价为33-39万元/吨；根据中冶京诚（秦皇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

《包钢（集团）公司选矿厂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行性研究报告》” ），5%

铌精矿含税价格为800元/吨，可供采用，本次评估以此进行预测5%铌精矿价格。

根据近期国内硫铁矿市场报价， 硫铁矿（硫含量35%以上） 含税出厂价为300-780元/吨；《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40%硫精矿含税价格为200元/吨，硫精矿属于选矿副产品，所占价值量小，基于稳健性原则，硫精矿价格按

《可行性研究报告》价格确定。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碳酸稀土价格经过连续下跌，至2013年价格较为平稳，已达到了阶段性的底部。 目前

经济仍未复苏，报告日后价格短期内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短期的价格波动不能代表长期的价格水平，本次

评估采用的价格是合理的。

（二）关于尾矿资源评估预测期内成本费用具体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及预测合理性的说明

尾矿资源生产成本及费用部分资料主要参考《可行性研究报告》，个别数据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2008年8月）、《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修订））、《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的规

定及现行相关法规进行取值，如增值税销项税率、固定资产折旧费、安全生产费用、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可行性

研究报告》采选指标主要参照实际生产指标，部分指标以设计指标为准。预测期内成本费用具体测算依据、测算

过程如下（以下数据未含税）：

1、采选成本

（1）采砂、运输材料费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采砂、运输材料费为5.13元/吨（含税），据此确定单位采砂、运输材料费为

4.38元/吨（不含税）。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采砂、运输材料费为1,576.80万元。

（2）选矿材料费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选矿材料费为161.55元/吨（含税），据此确定单位选矿材料费为138.08元/吨

（不含税）。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选矿材料费为49,708.80万元。

（3）产品干燥、包装费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产品干燥、包装费为31.50元/吨（含税），据此确定单位产品干燥、包装费为

26.92元/吨（不含税）。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产品干燥、包装费为9,691.20万元。

（4）燃料动力费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燃料动力费为103.58元/吨（含税），据此确定单位燃料动力费为88.53元/吨

（不含税）。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产品干燥、包装费为31,870.80万元。

（5）工资总额

工资总额包括人工工资及社保费用。

依据当地政策，由企业负担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分

别按当年工资总额的20%、6%、1.50%、2%、0.8%、12%计提，合计比例为42.30%。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目前选矿厂劳动工资状况，职工年平均基本工资取4.20万元，则含社保费用

的工资总额为6.00万元（取整）（4.20×(1+42.30%)≈6）。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据此确定生产人员单

位工资总额为17.28元/吨，年工资总额6,220.80万元。

（6）安全生产费用

参照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财企〔2012〕16号《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 确定吨尾矿安全生产费用为5.00元。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 则年安全生产费用为1,

800.00万元。

（7）环境治理

在项目规划设计中，已充分考虑安全、环保要求。 此外出于谨慎起见，本次评估参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

金管理办法， 按吨尾矿10元计提环境治理成本。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 则年环境恢复治理成本为3,

600.00万元。

（8）修理费

参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按不含税设备原值的5%测算年修理费用，据此确定单位修理费为14.46元/

吨。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修理费为5,205.60万元。

（9）折旧费用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确定折旧年限原则上可分类按

房屋构筑物折旧年限20～40年，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折旧年限8～15年。评估房屋构筑物按30年计提折旧，

机器设备按8年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残值比例：按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明确企业调整固定资产残值比例执行时间的通知》（国

税函[2005]883号）中规定计取，即房屋构筑物、机器设备残值率均取5%。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财税

[2008]170号《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

革，允许纳税人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即允许纳税人抵扣2009年1月1日以后（含1月1日）实际发生并取得2009

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或者依据增值税扣税凭证计算的增值税税额。 因此本次评估将

2009年及以后年度计划购入的机器设备计算了允许企业抵扣的增值税税额。 故从2009年1月1日起，新购进设备

的固定资产原值不含进项税额。

折旧计算公式为：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残值）/折旧年限

经测算，年折旧费为16,024.73万元。

（10）其他制造费用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单位其他制造费用为15.00元/吨。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修理

费为5,400.00万元。

2、管理费用

（1）工资总额

工资总额标准同采选成本，确定管理人员单位工资总额为2.37元/吨。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

管理人员工资总额为853.20万元。

（2）土地摊销费用

土地使用权摊销年限，应以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确定。 当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长于评估计算年限

时，以评估计算年限作为土地使用权摊销年限。

该项目土地费用为41,250.00万元，摊销期限按项目运营期考虑，则每年摊销费用为754.53万元，折合吨尾矿

土地摊销费用为2.10元。

（3）土地租金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厂区占用面积约为531,900.00平方米，按包钢股份租赁包钢集团土地租金

标准6.00元/平方米测算，年土地租金为319.14万元。

（4）矿产资源补偿费

依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1994年2月27日国务院令第150号发布，1997年7月3日国务院令第

222号修改），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品销售收入×补偿费费率×开采回采率系数。

依据《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修订），开采回采率系数为1。

参照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稀土矿产资源补偿费率按3.00%测算， 即年矿产资源补偿费17,

874.00万元。

（5）尾矿库安全费用

根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财企[2012]16号《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规定，新建尾矿库以国家二等尾矿库标准，按排放吨尾矿1元提取安全费用，截至2013年11月末，旧

尾矿库库容已达10,539.93万立方米，按闭库标准计提安全费用为318.20万元。

（6）其他管理费用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其他制造费用为15.00元/吨。 按正常年尾矿入选量360万吨计，则年其他管理

费用为5,400.00万元。

3、财务费用

项目正常生产年流动资金需要量为94,251.09万元，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投资278,383.22万元，按照行业加权

平均资本结构（D/E）60.68%确定贷款金额为140,706.72万元； 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执行的长期贷款利率为

6.55%确定，年财务费用9,216.00万元。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216,379.92万元。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出具单位中冶京诚（秦皇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具有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甲

级资质的工程咨询单位，其成本费用测算过程详实、依据充分，可供利用。综上，本次评估成本费用依据《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相关数据的测算是合理的。

（三）尾矿资源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以及折现率取值的依据和合理性

1、尾矿资源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

尾矿资源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计算过程及计算结果，如下表：包钢集团尾矿资源评估价值计算表

评估基准日：2013年9月30日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截止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10-12

月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70

年

2071

年

1-5

月

一 现金流入

- 79,735.85 285,651.96 417,384.76 556,574.35 695,580.01 695,580.01 697,682.78 703,448.52 697,682.78 387,830.43

1

销售收入

69,499.37 278,188.33 417,384.76 556,574.35 695,580.01 695,580.01 695,580.01 695,580.01 695,580.01 253,230.97

2

回收资产残值

- - - - - - - 5,765.74 - 39,472.22

3

回收流动资金

94,251.09

4

回收机器设备进项税

额抵扣

10,236.48 7,463.63 - - - - 2,102.77 2,102.77 2,102.77 876.15

二 现金流出

278,383.22 36,451.82 139,484.29 188,566.78 246,391.05 304,138.24 285,302.97 299,585.72 414,900.54 299,585.72 109,608.97

1

固定资产投资

237,133.22

2

更新改造资金

- - - - - 14,472.02 129,786.84 14,472.02 6,030.00

3

无形资产投资

41,250.00 - - - - - - - - - -

4

流动资金

9,417.16 28,277.36 18,861.11 18,860.19 18,835.27

5

经营成本

14,102.01 56,413.72 84,304.76 112,195.81 140,081.13 140,081.13 140,081.13 140,081.13 140,081.13 51,014.25

6

销售税金及附加

2,160.00 12,661.77 20,338.20 27,118.85 33,895.75 33,895.75 33,643.40 33,643.40 33,643.40 12,232.08

7

企业所得税

10,772.65 42,131.44 65,062.71 88,216.20 111,326.09 111,326.09 111,389.17 111,389.17 111,389.17 40,332.64

三 净现金流量

-278,383.22 43,284.03 146,167.67 228,817.98 310,183.30 391,441.77 410,277.04 398,097.06 288,547.98 398,097.06 278,221.46

四

净现金流量现值

（折现率

9.25%

）

-232,830.29 32,467.35 100,358.72 143,812.10 178,448.45 206,133.24 544,437.63 1,489,719.01 15,235.33 199,884.55 1,697.15

五 采矿权评估价值

2,679,363.24

2、折现率取值的依据和合理性

折现率采用风险累加法及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两种方法进行计算：

（1）风险累加法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的确定：2013年9月30日中长期（30年期）固定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

益率、交易所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分别为4.70%、4.70%、4.74%，本次评估参照中长期国债到期利率平均水平确定

无风险收益率近似为4.71%。

风险报酬率＝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其中，拟建、在建项目开发

阶段风险的取值范围一般为0.35%-1.15%，本评估对象目前处于前期规划阶段，由于尾矿资源均堆积于尾矿库

内，资源赋存良好，储量由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核实，业经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评审，资源可

靠，最后确定开发阶段风险取0.65%；行业风险报酬率的取值范围一般为1.00%-2.00%，本项目评估对象属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目前市场较不稳定，经综合分析，最后确定行业风险报酬率选取2.00%；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的一般

取值范围为1.00%-1.50%，本项目评估对象处于前期规划，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经综合分析，最后确定财务经

营风险报酬率选取1.50%； 由于本次评估不涉及引进外资， 故本项目不考虑社会风险。 故本项目评估风险报酬

率＝0.65%＋2.00%＋1.50%＝4.15%。

综上，采用风险累加法计算的折现率为8.86%。

b.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

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r：

本项目相关参数的选择如下：

①债务税前筹资成本rd：本次评估参照评估基准日执行的长期贷款利率，债务税前筹资成本按6.55%测算。

②无风险收益率rf：参照中长期国债到期利率平均水平确定为4.71%。

③市场预期风险溢价报酬率rm-rf：截至评估基准日，沪深300指数前十年年化收益率为11.15%，则考虑无风

险报酬率后的市场预期风险溢价报酬率为6.44%（rm-rf=11.15%-4.71%）。

④βe值：参考沪深股市的证监会行业分类CSRC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可比上市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前1年的

市场价格测算估计，得到行业平均βei=1.1122；再以各可比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以带息债务/全部投入资本换

算）及所得税税率测算得到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加权平均值βu=0.7649；根据各可比上市公司带息债务/全

部投入资本测算，行业加权平均资本结构（D/E）为60.68%，参照行业资本结构60.68%得出被评估对象的市场

βe为1.1130。

⑤个别风险报酬率：本项目资源赋存良好，资源可靠，技术方案成熟，个别风险报酬率确定为零。

根据上述参数，权益资本成本re=rf+β×（rm-rf）+rc＝11.88%

则，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最终确认如下：

序号 项目 评估预测期内

1

无风险报酬率

4.71%

2

市场平均风险溢价

6.44%

3

行业剔除财务杠杆

beta 0.7649

4

企业资本结构（

D/E

）

60.68%

5

企业适用

beta 1.1130

6

风险溢价

7.17%

7

个别风险

0.00%

8

股权资本成本

11.88%

9

债务成本

6.55%

10

所得税率

25%

11 WACC 9.25%

综上，根据风险累加法计算得到折现率为8.86%，根据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计算得到折现率为9.25%。

按风险累加法计算，因尾矿资源实际为半产品，无需考虑过高的矿山开发风险，其他风险系数均从高取值，

根据稳健地计算，得到折现率为8.86%；另外，按WACC进行测算，并得到折现率为9.25%。 通过两种途径演算，并

按稳健性原则最终确定折现率为9.25%，其折现率的选取结果是合理的。

（四）本次交易与可比交易价格差异的合理性

市场上不存在可比尾矿库交易的案例。 尾矿渣交易有实例，但主要为有色金属矿的尾矿渣，其交易用途主

要是用于建材制砖等，亦不可比。

（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4年8月，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

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的议案并予以披露。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第十三次会议根据授权对上述协议进

行了修订。

三、关于本次拟收购资产的相关说明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与近期市场可比房屋成交价格差异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房屋建筑物为包钢集团自建的选矿用办公、生产、辅助生产用房及附属房屋建（构）筑

物，主要包括选矿间、细碎车间、中细碎车间、筛分车间、原料仓、再磨间、办公楼、锅炉房、泵房、转运站等，为自

建自用的生产经营性建筑物；包钢集团未出售过该类房屋建筑物，市场上亦没有可比工业厂房成交案例，因此

无近期市场可比房屋成交价格进行比较。

（二）本次拟收购资产目前状态，是否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经济性贬值；以及该部分资产涉及收

入、成本、费用调整原则和相关会计处理

1、本次拟收购资产目前状态，是否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经济性贬值

（1）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

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是包钢集团主要的铁精矿生产设施， 具备年处理白云鄂博铁矿石1,200万吨的生产

能力，用于处理白云鄂博主东矿的矿石及其他外购矿石等，主要用于满足包钢股份钢铁生产的原料需求。 截至

反馈意见出具之日，该项资产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不存在经济性贬值。

（2）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预计2014年9月份完成联动试车、 预计2014年12月份

达到设计产能。 截至目前，该项资产还处于在建工程状态，尚未正式投产，故不存在经济性贬值问题。

（3）尾矿库资产

本次拟收购的尾矿库资产主要为尾矿库相关房屋建筑物、安全监控设备及尾矿资源。 其中，尾矿库于1965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尾矿库资源为包钢集团选矿厂在对原矿经选铁后形成的矿浆堆积物，由于其富含稀土氧化

物、铌、萤石等稀有金属而形成的一项有形资产。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拟对尾矿库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故

该项资产亦不存在经济性贬值问题。

（二）补充披露该部分资产涉及收入、成本、费用调整原则和相关会计处理

（1）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

包钢集团选矿厂系包钢集团重要的生产单位，包钢集团始终将选矿厂作为分公司进行管理。 本次拟收购的

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系原包钢集团选矿厂所属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全部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 主要包括房

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及设备更新改造项目等。 上述选矿相关资产能够与包钢集团的其他资产明确划

分。

包钢集团将选矿厂作为分公司进行管理，依据其生产成本核算的特点，选矿厂历史期间产成品（铁精粉）

出库、主要材料（矿石）领用均采用内部制定的计划价格，按该等计划价格为基础确认收入、成本而形成的利润

与基于市场价格条件下的经营成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另外，本次拟收购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系原选矿厂全部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未包括其他流动资产及相关负债，其历史期间的经营成果系由选矿厂全部资产和相关负

债共同创造， 该经营成果在本次拟收购资产和其他未纳入收购范围的其他流动资产及相关负债之间合理分摊

存在较大困难。 因此，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未能编制历史期间的利润表，不涉及收入、成本及费用的调整。

（2）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本次拟购买的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包括在建的选铁生产线、 公辅设施及相应的尾

矿库等。 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作为独立的资产组，能够与包钢集团其他在建工

程项目进行明确划分。 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作为在建工程进行核算，不涉及涉

及收入、成本及费用的调整。

（3）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

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包括尾矿库相关房屋建筑物和安全监控设备，以及尾矿库堆积尾矿资源。 其中：

尾矿库相关房屋建筑物及安全监控设备系包钢集团专门为尾矿库的环境治理、安全管理、日常维护等购置

的必备资产，上述资产按使用部门单独设置固定资产卡片，能够与包钢集团其他固定资产进行明确划分。

尾矿资源系尾矿库自1965年建成以来贮存的包钢集团选矿厂选别铁精矿后形成的矿浆堆积物， 富含稀土、

铌、萤石等稀有元素。 随着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相继建设、投产，上

述尾矿资源已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生产、技术条件。 为准确反映铁精粉、尾矿资源的生产成本，包钢集团自

2013年10月起按照相对销售价格并结合实物量的分配方法， 对包钢集团选铁相关资产的生产成本在铁精粉、尾

矿资源间进行分配。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关联交易内容与目前相比存在的变化的具体内容、必要性、作价依据及作价公允

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大幅减少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精矿、接受选矿加工服务等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采购

的主要内容将转变为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矿石。 鉴于包钢集团白云鄂博主东矿为共生矿性质，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新增向包钢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尾矿的交易；同时，公司将新增向包钢集团租赁目标资产所涉土地使

用权的交易，以及视需要向包钢集团或其下属企业提供水、电等动力的服务。 具体内容如下：（一）矿石采购

本次交易完成前，白云鄂博主东矿的选矿业务均在包钢集团，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通过收购包钢集团选

矿相关资产及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进一步完成了对包钢集团选矿业务的整合，公司将

减少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精矿及接受包钢集团选矿加工服务等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采购的主要内容将转变为向

包钢集团采购铁矿石的交易。 因此，为了保证公司铁矿石的供应稳定，2014年3月，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了《排他

性矿石供应协议》。

1、《排他性矿石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1）矿石的供应

①包钢集团保证将依照包钢股份按协议约定发出的订单向包钢股份供应矿石， 但包钢股份所订购的矿石

品种必须为包钢集团现开采（或所能开采）的品种；

②包钢集团不得向除包钢股份之外的任何人供应矿石，但经包钢股份事先书面同意的除外，且包钢集团已

就此向包钢股份出具相关承诺；

③就矿石供应而言，在任何特定期间内，包钢股份没有义务向包钢集团保证满足任何最低购买量；且包钢

股份将有权于任何时刻向任何第三方采购矿石；

④在不超出其生产规模的前提下， 包钢集团必须维持足够的开采以确保可以满足包钢股份对矿石供应的

需求；

⑤若包钢股份要求供应的矿石的数量超出包钢集团届时的生产规模， 包钢集团不必亦无义务向包钢股份

提供超出部分的矿石；

⑥在未获包钢股份书面同意前，包钢集团不得随意终止提供本协议约定的供应包钢股份的矿石；

⑦包钢集团供应的矿石经过包钢股份选矿后产生的尾矿归属于包钢股份。

（2）价格确定原则

①矿石：铁矿石（包括氧化矿石和磁铁矿石）的交易价格分别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

素由双方协商确定。 其他矿石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无

可参考的市场价格，交易价格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②上述价格包括包钢集团将矿石运至协议约定所确定的交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装、力资等运输费用。

（3）结算

①包钢集团所供应的每批次矿石在按照协议所规定的程序完成交货、质量检验、计量工作后，应向包钢股

份发出付款通知。

②在包钢股份收到包钢集团就包钢股份供应的矿石送交的有关付款通知后， 包钢股份须于当月月底结算

完成后10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同时定期与包钢集团针对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2013年，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方式完成了对包钢集团下属巴润矿业100%股权及白云鄂博

铁矿西矿采矿权的收购后，公司将主营业务产业链延伸至最上游的矿石资源，实现了铁矿石的部分自给。 本次

收购前，包钢集团为公司铁精矿的重要供应方，本次通过收购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和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

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进一步向上游选矿业务深化延伸，有助于公司借助采矿、选矿和下

游冶炼行业的产业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公司主业资产的完整性，以及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包钢集团拥有的白云鄂博主东矿仍为公司铁矿石的重要供应基地。 因此，为了保证公司

铁矿石的供应稳定，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排他性矿石供应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大幅减少向包钢集

团采购铁精矿、接受选矿加工服务等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采购的主要内容将转变为向包钢集团采购铁矿石，关

联交易环节进一步向产业链上游转移。

3、关联交易的作价依据及作价公允性分析

根据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的《排他性矿石供应协议》，公司向包钢集团采购的白云鄂博地区的铁矿石，其

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 其他矿石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如无可参考的市场价格，交易价格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公司向包钢集团采购矿石的交易，交易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优先以市场价格为作价基础，同时结合

矿石品位、加工难度等实际情况对交易价格进行修正，作价依据合理，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二）稀土矿浆供应

根据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的《排他性矿石供应协议》，公司将拥有包钢集团供应的矿石经公司选矿后产生

的尾矿的所有权。 为了提高矿石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效率，根据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的工艺设计，经

公司选铁后产生的尾矿可用于后续稀土加工。 为此，2014年3月，公司与包钢集团、包钢稀土签署《矿浆供应合

同》。

1、《矿浆供应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产品的供应量

包钢集团保证向包钢稀土不间断供应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的稀土矿浆， 并且包钢集团所供稀土

矿浆干矿量每月都能保证包钢稀土生产所需， 包钢稀土因生产经营之需要要求包钢集团减少供应量或包钢稀

土因特殊情况要求包钢集团暂停供应时，包钢集团应减少或暂停供应。

包钢稀土因生产经营之需要，要求包钢集团加大稀土矿浆干矿量的月供应量时，包钢集团承诺在生产能力

允许的前提下，按包钢稀土要求的供应量优先向包钢稀土供应。

（2）产品价格及结算方式

包钢集团向包钢稀土供应的稀土矿浆价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稀土矿浆定价公式”计算。 上述定价公式涉及

的主要参数分别于每年1月1日、7月1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即每半年重新确定一次）。

包钢稀土应于供应行为发生后的次月以支票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包钢集团支付上月所供稀土矿浆的货

款。

上述稀土矿浆价格不含稀土资源税，稀土资源税由包钢集团负担并缴纳。 但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对资

源税另有规定的除外。

（3）尾矿浆归属的约定

包钢稀土使用包钢集团供应的稀土矿浆进行生产后形成的尾矿浆归属于包钢集团所有。

除上述主要内容外，各方同意，在包钢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包钢集团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

包钢股份，包钢股份依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公司借助本次交易整合包钢集团尾矿资源，符合包钢集团对于下属主要产业的战略规划，是包钢股份向综

合性资源型企业转型的重要战略安排。 本次交易也符合矿石资源的资源储量特点及开发流程，白云鄂博矿区，

除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铁矿外，还拥有储量丰富的稀土、铌等伴生资源。 鉴于白云鄂博地区矿石的资源储量特点，

以及国家对于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的要求，包钢集团拥有的白云鄂博地区矿石必须以选铁为前置流程，然后

才能进一步选取稀土、铌等资源；同时，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通过先选铁、后选稀土等资源的工序流

程，有利于后续尾矿资源的进一步富集，从而降低矿石资源的综合开发成本，进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实现矿石

资源价值最大化。 因此，包钢股份优先对包钢集团供应的白云鄂博矿石进行选铁，并拥有选矿后产生的尾矿，符

合白云鄂博地区矿石资源的资源储量特点以及开发流程，符合国家对于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要求。

3、关联交易的作价依据及作价公允性分析

根据公司、包钢集团及包钢稀土签署的《矿浆供应合同》，公司将承接包钢集团向包钢稀土供应稀土矿浆，

价格按照约定的稀土矿浆定价公式确定。 具体如下：

按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工艺设计，精矿资源价值扣除正常的选矿产品毛利及加工成本等相关因素后，

即为选铁后尾矿资源（即稀土矿浆）的价值，选稀土工序用的稀土矿浆定价公式如下：

WP=P*C*B*/(24*(B-1))

上述定价公式已经包钢稀土及包钢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

WP=稀土矿浆价格（元/吨），为不含税价格。

P=稀土精矿价格（元/吨）：稀土精矿价格P参考最近半年第三方机构报出的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为不

含税价格。 由于市场上无稀土精矿的直接报价，稀土精矿的市场公允价格根据第三方机构报出的碳酸稀土价格

扣除稀土精矿至碳酸稀土的加工成本及利润后推算。

C=矿产资源价值比率：按照“精矿资源价值（不含税）=矿产资源价值+加工成本+产品毛利” 的价值构成

方式，可确定矿产资源价值比率C=1-加工成本率-产品毛利率。 其中，矿产资源价值比率体现了原始资源价值，

加工成本率体现了精矿产品加工方的成本控制水平，产品毛利率体现了精矿产品加工方享受的利润水平。 加工

成本率按照每吨稀土精矿实际加工成本，同时预先考虑未来可能会增加的环境保护投入因素、市场规模因素等

确定；产品毛利率按照具有代表性的稀土行业主要上市公司（含公开披露数据的拟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平均

主营业务毛利率或细分稀土行业毛利率水平确定，上述公司应包含我国主要稀土集团相关上市公司。

B=铁精矿选矿比：选矿比根据当前矿产资源情况及工艺水平确定，其中铁精矿选矿比为2.65。

分母常数24代表为稀土采选比例。

上述定价公式充分考虑了该项目可选精矿资源的数量、种类和价值，以及原矿石综合品位提高等因素，并

结合相关产品的市场可比价格定期进行调整，确保了尾矿矿浆交易定价依据的合理性、作价公允性和及时性，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铌选矿浆供应

根据公司、包钢集团及包钢稀土签署的《矿浆供应合同》，本次交易完成后，包钢股份供应的用于稀选的尾

矿矿浆，经稀选后产生的尾矿归属于包钢股份所有。 为此，2014年3月，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铌选矿浆供应合

同》。 包钢集团铌选项目投产后，包钢股份可为包钢集团提供铌选矿浆。

1、《铌选矿浆供应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产品的供应量

包钢股份保证向包钢集团不间断供应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的铌选矿浆， 并且包钢股份所供铌选

矿浆干矿量每月都能保证包钢集团生产所需， 包钢集团因生产经营之需要要求包钢股份减少供应量或包钢集

团因特殊情况要求包钢股份暂停供应时，包钢股份应减少或暂停供应。

包钢集团因生产经营之需要，要求包钢股份加大铌选矿浆干矿量的月供应量时，包钢股份承诺在生产能力

允许的前提下，按包钢集团要求的供应量优先向包钢集团供应。

（2）产品价格及结算方式

包钢股份向包钢集团供应的铌选矿浆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

确定。

包钢集团应于供应行为发生后的次月以支票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包钢股份支付上月所供铌选矿浆的货

款。

（3）尾矿浆归属的约定

包钢集团使用包钢股份供应的铌选矿浆进行生产后形成的尾矿浆归属于包钢股份所有。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包钢集团对下属主要产业作出的定位及规划，包钢集团承诺，包钢集团拥有的矿产资源及其开发项目

将优先注入包钢股份，包钢股份为包钢集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上游矿产资源及相应产品的唯一整合方。 为

此，包钢股份在拥有稀选后产生的尾矿所有权的基础上，将稀选后的尾矿供应给包钢集团铌选工艺，符合包钢

股份整合包钢集团尾矿资源的整体安排，同时也确保了本次拟收购资产在尾矿资源方面的完整性。

3、关联交易的作价依据及作价公允性分析

根据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的《铌选矿浆供应合同》，包钢股份向包钢集团供应的铌选矿浆交易价格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 公司在拥有稀选后的尾矿所有权的基础上，向包钢集

团供应铌选矿浆，其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品位、加工难度等因素协商确定，考虑了相关产品的市场

价格因素以及矿浆本身的资源储量特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土地使用权租赁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保证目标资产收购后正常经营，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通过

向包钢集团租赁方式拥有目标资产用地的使用权。

1、《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1）租赁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①承租包钢集团通过授权经营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A.包钢股份承租此项下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5宗，地号分别为312-06-01、312-04-01（3）、312-05-01、

312-05-03及312-05-04，用途均为工业用地，位于昆区河西工业区04、05及06街，面积共计1,496,495.81平方米。

B. 包钢股份承租此项下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3宗， 地号分别为312-01-032 （3）、312-10-01及

312-10-03， 用途均为工业用地， 位于昆区河西工业区01、10街及包郊哈业脑包乡打拉亥村， 面积共计13,454,

838.78平方米。

②承租包钢集团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包钢股份承租此项下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2宗，宗地编号分别为[2013]001及[2013]007，用途均为工业用

地，位于白云鄂博矿区三角河处及距城区西北4公里处，面积共计2,399,408.40平方米。

（2）租赁期限

①租赁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发生本协议规定的提前终止的情形除外。

②如包钢股份要求续展租赁协议，应在租赁期限届满前3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包钢集团。 双方商讨续展

租赁的条款及租金，包钢集团应在30日内对是否同意续展予以书面确认。

（3）租赁费用及支付方式

①租赁费用

A. 包钢股份承租包钢集团通过授权经营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前5宗土地的年租金价格为：6元/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8,978,974.86元；后3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50万元；包钢股份承租包

钢集团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2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年租金价格为4元/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为9,597,

633.60元。

B.对于租金价格调整幅度，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但遇国家土地租赁政策、税收政

策发生变化，可以不受三年调整之限。

②支付方式

包钢股份于租赁期内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向包钢集团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③其他费用及承担

A.租赁期（包括续展期限）内涉及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费用及就该土地使用权向政府或其他监管机关支

付的任何其他费用或税款应由包钢集团独立承担；

B.包钢股份不需就其租赁的土地缴付任何其他费用。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包钢股份本次承租的土地使用权，均为目标资产生产经营所需用地，其中承租的包钢集团通过授权经营方

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8宗，5宗位于昆区河西工业区04、05及06街的土地为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用地，3

宗位于昆区河西工业区01、10街及包郊哈业脑包乡打拉亥村为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用地；承租的包钢集团通过

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共2宗，为包钢集团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用地。 包钢股

份通过承租目标资产用地的使用权，能够保证目标资产收购后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3、关联交易的作价依据及作价公允性分析

公司向包钢集团租赁使用目标资产所涉用地， 其中承租包钢集团通过授权经营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共8宗，考虑到包钢集团在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时未支付对价，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价格是以实际缴纳的

土地使用税为基础，参照地块位置及实际用途确定；承租包钢集团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是包钢集

团在承建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时以出让方式取得， 其租赁价格是参照取得土地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确定。

本次土地使用权的租赁价格，以包钢集团实际的经营成本或取得成本为基础，结合土地位置及实际用途等

因素协商确定，作价依据合理，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水、电等动力供应

1、水、电等动力供应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收购的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资产范围包括选铁生产线、公辅设施及相应的

尾矿库等。 在完成对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公辅设施的收购后，视包钢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需要，公司将

新增供应水、电等动力的交易，相关交易适用《综合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事项结算。 根据公司与包钢集团签订

的《综合服务协议》，包钢股份向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以及其他关联方，提供的蒸汽、生活水、新水、回

用水、澄清水、热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按政府定价加转供成本确定。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包钢集团钢铁业务在2007年通过包钢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实现钢铁业务整体上市时， 包钢集团原有的供电

厂、热电厂、氧气厂、燃气厂、给水厂等能源动力系统资产同时进入包钢股份，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公司，以及

其他关联方所需要的热力、电力、给水转变由包钢股份提供。 本次交易将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相关公

辅设施纳入收购范围，有助于保证收购完成后目标资产的完整性，及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3、关联交易的作价依据及作价公允性分析

根据公司与包钢集团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包钢股份向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以及其他关联方，

提供的蒸汽、生活水、新水、回用水、澄清水、热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按政府定价加转供成本确定，其中转供成

本是指转供能源过程中发生的能源损失、能源转供设备折旧等固定成本，以及转供直接成本、转供单位期间费

用之和。

因此，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公司新增向包钢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水、电等动

力的交易，定价依据合理，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于本次交易完后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未出现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通过收购包

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和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 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进一步向上游选矿

业务深化延伸，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的完整性及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除通过本次发行完成对包钢

集团尾矿库资产的收购外，公司还通过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签署协议，拥有对包钢集团下属白云鄂博

地区铁矿石及相关资源的排他性购买权， 以及对包钢集团供应的矿石经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各阶段

选别系统产生的尾矿的所有权，公司借助本次交易实现了对包钢集团尾矿资源的整合。

本次交易完成后，包钢集团的主营业务主要为对下属控股公司的股权管理、矿山的开采业务以及辅助社会

化服务。 另外，为充分发挥下属主要产业优势，根据《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包钢稀土（集

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规划》，包钢集团进一步对下属主要产业进行优化、重组、整合和

定位，相关内容已由包钢股份、包钢稀土于2014年2月20日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1、鉴于包钢股份的发展战略是优化钢铁，突出资源，向资源型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包钢集团承诺，包钢集团

拥有的矿产资源及其开发项目将优先注入包钢股份，包钢股份为包钢集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上游矿产资源

及相应产品的唯一整合方。

2、鉴于包钢稀土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重点发展稀土材料应用，提高稀土新材料性能、扩大中高端领域稀土材

料应用范围、提升稀土应用技术水平、增加稀土产品附加值，包钢集团承诺，将支持包钢稀土重点发展稀土冶

炼、分离、材料及应用领域，包钢稀土为包钢集团稀土冶炼、分离、及应用业务的整合方。

本次交易符合包钢集团对于下属主要产业的产业定位及战略规划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

与包钢集团及包钢稀土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与包钢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之间出现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所作的承诺

作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转让方以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

如下：

1、包钢集团确定将包钢股份作为包钢集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上游矿产资源及相应产品的唯一整合方，

包钢集团将不向除包钢股份之外的任何人供应白云鄂博地区铁矿石及相关资源， 但经包钢股份事先书面同意

的除外。

2、包钢集团将不从事与包钢股份正在或将要生产经营的相同产品及业务。

3、包钢集团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不存在与包钢股份形成或可能形成同业

竞争的产品及业务。

4、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包钢集团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不从事与包钢股份正

在或将要生产经营的相同产品及业务。

5、不进行或增加任何与包钢股份所生产经营的相同产品及业务的投资，以避免对包钢股份的生产经营构

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6、不利用对包钢股份的控股权从事或参与从事任何有损于包钢股份及包钢股份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承诺在包钢集团作为包钢股份控股股东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如包钢集团违反上述承

诺，愿意承担由此给包钢股份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六、交易对方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属企业名目、标的资产近三年资产评估或交易情况（如有）、上市公司董

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等内容（一）包钢集团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属企业名目

截至2014年9月30日，除包钢股份外，包钢集团控制的其他主要下属企业的产业类别名目，比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1）列示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 所属产业类别名称

1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92

稀土金属冶炼

2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

3

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10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100

贸易代理

5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00

质检技术服务

6

包钢集团怀安金恒安物资有限公司

100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7

包头市绿冶环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

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

8

包钢三医院

100

综合医院

9

内蒙古包钢医院

100

综合医院

10

包头市虹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

物业管理

11

天津内蒙古金马宾馆有限公司

100

旅游饭店

12

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60

财务公司

13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51

炼铁

14

内蒙古包钢海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1

旅游饭店

15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0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二）目标资产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或交易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资产为包钢集团拥有的选矿相关资产、 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及尾矿

库资产，该等资产均为包钢集团所有，权属清晰，最近三年未发生过资产评估或交易的情况。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

1、目标资产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资产作价，以独立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出具的《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4）第

0081号）为依据。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9月30日，拟收购资产的评估价值为2,900,996.00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目标资产的最终价格以有权主管机关同意或认可的评估数据为准。上述评估结果已于2014年3月7日获

得内蒙古国资委的备案。

公司董事会关于目标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包钢股份已在公告的《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中“第四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五、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

性的讨论与分析” 进行披露。 同时，独立董事已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的适用性等问题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发行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年12月31日），本次发

行价格为3.61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

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包钢股份已在公告的《包钢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中“第一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概要/四、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部分对本次发行及定价原则进行披露。 本次发行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七、相关资产的名称、类别，并披露相关资产涉及的主要生产设备、房屋建筑物及其他资产取得和使用情

况，成新率或尚可使用年限

本次拟购买资产包括包钢集团拥有的选矿相关资产、 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以及尾

矿库资产，其中选矿相关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及车辆等固定资产以及部分在建工程；白云鄂博

矿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范围包括选铁生产线、 公辅设施等； 尾矿库资产包含尾矿资源以及筑坝建

设、维护等相关投入形成的构筑物、机器设备等。 上述资产涉及的主要生产设备、房屋建筑物及车辆具体情况如

下：

（一）主要房屋建筑物

序号 证书编号 资产名称

取得方

式

使用情况

成新率

（

%

）

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68

号

变电所 自建 正在使用

48

NG2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NG3

转运站

(

磁铁矿仓

)

自建 正在使用

77

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69

号

原料仓

(

富矿仓

)

自建 正在使用

15

NG1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转运站

(

中间转运站

)

自建 正在使用

15

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0

号 其它生产用

(1#

浴池

)

自建 正在使用

30

4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1

号 实验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2

号

新工人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46

工人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6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3

号

衬板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43

选矿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1

7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4

号

破碎工人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56

4#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15

8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5

号 转运站

(B3#

） 自建 正在使用

48

9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6

号

选矿区域综合办公楼 自建 正在使用

97

推土机库

(2)

自建 正在使用

67

10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7

号

中细破碎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0

水过滤间 自建 正在使用

61

5#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15

1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8

号

变压器室 自建 正在使用

55

转运站

(15#

转运站

)

自建 正在使用

15

1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79

号

筛分间 自建 正在使用

59

老强磁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55

1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0

号

闭路水冲厕所 自建 正在使用

48

回转窑焙烧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9

第二稀土过滤间 自建 正在使用

40

14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1

号

中矿浓缩泵房 自建 正在使用

30

转运站

(B2#)

自建 正在使用

48

15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2

号

循环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9

新强磁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新强磁泵站筛分间 自建 正在使用

71

16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3

号

小件备品库 自建 正在使用

53

机动科备品库 自建 正在使用

30

铆焊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0

17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5

号 汽车库 自建 正在使用

71

18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6

号

二泵站车库 自建 正在使用

46

二泵站油库 自建 正在使用

58

19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7

号

水玻璃石蜡皂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9

药剂制备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0

20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8

号

车库及办公室 自建 正在使用

96

30

米浓缩大井泵房 自建 正在使用

88

2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89

号

车间办公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2#

砂泵站仓库 自建 正在使用

41

2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0

号 渗流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0

2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1

号

2#

砂泵站浴室 自建 正在使用

41

24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3

号

2#

泵站锅炉房 自建 正在使用

30

新

2#

砂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0

25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5

号

浓缩锅炉房 自建 正在使用

71

联合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26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7

号 嘹望塔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41

27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8

号

过滤车间主厂房 自建 正在使用

97

50

米浓缩池矿浆泵房 自建 正在使用

97

28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399

号 转运站

(8#

转运站

)

自建 正在使用

15

29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0

号

JK-1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96

30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1

号

再磨再选间 自建 正在使用

97

1#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53

2#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53

3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3

号

再磨间 自建 正在使用

63

新再磨间 自建 正在使用

88

新再磨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97

西料场电磁站 自建 正在使用

53

3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4

号

回水汽车库 自建 正在使用

30

回水循环水泵房 自建 正在使用

30

3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5

号

∮30

米浓缩池矿浆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97

圆筒矿仓

(

原矿仓

)

自建 正在使用

48

转运站

(

圆

3#

转运站

)

自建 正在使用

48

34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6

号

回水锅炉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回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0

回水闸门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35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7

号

推土机库 自建 正在使用

83

钢板闸门 自建 正在使用

61

圆

1#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48

36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8

号

回水浴池 自建 正在使用

30

重型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37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09

号

破碎浴池 自建 正在使用

48

圆

2#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48

38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0

号

翻车机门岗 自建 正在使用

36

厂区

2#

深井泵 自建 正在使用

30

转运站

(1#

转运站

)

自建 正在使用

15

2#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15

39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1

号 嘹望塔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41

40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2

号

第二废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0

3#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15

4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5

号

新回水锅炉房 自建 正在使用

71

新回水污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4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6

号

闭路破碎检修间 自建 正在使用

59

转运站

(B1#

） 自建 正在使用

48

4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7

号

新回水工人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53

新回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44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8

号

细碎间 自建 正在使用

59

中间传动站 自建 正在使用

48

45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19

号

3#

浓缩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1#

、

2#

浓缩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46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0

号

给排水调度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400

座位食堂 自建 正在使用

30

47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1

号

选矿水冲厕所 自建 正在使用

30

2#

污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0

48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2

号

自动化小组间办公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选矿车间办公室 自建 正在使用

87

4#

污水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77

49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3

号

絮凝脱泥间 自建 正在使用

47

浓环泵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0

11#

转运站 自建 正在使用

15

50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4

号 过滤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6

号 选矿办公楼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7

号

工业生产用房

(

钢球间

)

自建 正在使用

30

工业生产用房

(

钢球机修间

)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8

号

培训科水冲厕所 自建 正在使用

30

锻造间 自建 正在使用

59

54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29

号

机修办公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铸工材料库 自建 正在使用

30

铸造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5

55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0

号 机钳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5

56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1

号

培训办公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水冲厕所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7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2

号 培训教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8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4

号

机动科办公楼

(

原仪表间

)

自建 正在使用

46

石蜡皂库 自建 正在使用

30

木模间 自建 正在使用

30

59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5

号

水玻璃库 自建 正在使用

30

药剂受矿槽 自建 正在使用

30

60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6

号

检修职工休息室 自建 正在使用

77

检修办公楼 自建 正在使用

77

实验室 自建 正在使用

93

61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7

号

车库浴池 自建 正在使用

96

4#φ50m

浓缩泵房 自建 正在使用

77

62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8

号 翻车机室 自建 正在使用

30

63

包房权证昆字第

509439

号

工会办公楼 自建 正在使用

33

桶装油库 自建 正在使用

33

油库及加油站 自建 正在使用

38

（二）主要生产设备 单位：元

序号 设备名称

账面值（

150

万元以

上）

取得方式 使用情况

成新率

（

%

）

1

高压变频调速系统

1,730,4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84

2

转子式翻车机

1,723,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

转子式翻车机

1,764,7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

普通胶带运输机

2,614,4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

转子式翻车机

1,719,264.9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6

双钩桥式起重机

3,200,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7

普通胶带运输机

2,289,6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8

普通胶带运输机

1,790,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9

普通胶带输送机

2,780,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0

冷却水过滤装置

1,643,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1

清水离心泵

1,980,617.90

外购 正在使用

52

12

电动抓斗桥式起重机

2,731,148.00

外购 正在使用

75

13

圆锥破碎机

2,082,257.2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4

圆锥破碎机

2,082,257.2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5

圆锥破碎机

2,102,893.1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6

圆锥破碎机

2,355,029.91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7

圆锥破碎机

3,509,607.69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8

圆锥破碎机

2,160,249.1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19

西蒙斯圆锥破碎机

5,222,375.65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0

圆锥破碎机

2,342,257.2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1

圆锥破碎机

2,342,257.2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2

圆锥破碎机

3,236,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3

圆锥破碎机

2,082,257.28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4

圆锥破碎机

3,236,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5

圆锥破碎机

4,631,934.62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6

西蒙斯圆锥破碎机

2,909,997.44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7

圆锥破碎机

2,260,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8

圆锥破碎机

2,260,0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29

超重型破碎机

12,132,577.34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0

溢流型球磨机

4,621,281.22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1

溢流型球磨机

4,095,420.47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2

溢流型球磨机

4,279,860.47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3

格子型球磨机

1,940,783.95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4

格子型球磨机

1,731,669.24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5

格子型球磨机

1,845,903.3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6

格子型球磨机

1,545,174.3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7

格子型球磨机

1,596,456.41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8

溢流型球磨机

4,431,045.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39

溢流型球磨机

4,530,507.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0

格子型球磨机

2,352,182.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1

溢流型球磨机

4,027,635.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2

溢流型球磨机

2,117,6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3

溢流型球磨机

4,434,918.79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4

溢流型球磨机

3,631,500.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5

格子型球磨机

2,610,220.82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6

溢流型球磨机

4,002,948.00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7

棒磨机

2,326,170.42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8

棒磨机

2,158,127.37

外购 正在使用

15

49

棒磨机

2,743,562.46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0

棒磨机

2,644,451.49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1

棒磨机

1,993,424.95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2

棒磨机

2,063,380.34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3

棒磨机

2,083,164.95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4

浓缩机

5,094,379.03

外购 正在使用

15

55

浓缩机

2,240,170.94

外购 正在使用

15

（下转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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